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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04 號 委員 提案第 2886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秀寳、莊瑞雄等 16 人，鑑於學校飲食供給攸關學

生權益，並對於學生飲食教育之養成與學生之健康促進息息

相關；且為完善學校飲食供給之食品安全與環境衛生，明確

規定相關規範。惟目前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相關規定仍分散

於各法令，有降低學校辦理學校飲食供給效能之疑慮，爰此

，應制定一部專法，將學校飲食供給之相關規範統一規範之

。為保障學校飲食安全，促進學生健康發展，同時為建構完

善之學校飲食供給制度，爰擬具「學校飲食法草案」，以明

確學校飲食供給之規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秀寳  莊瑞雄   

連署人：黃國書  林宜瑾  賴品妤  吳思瑤  張廖萬堅 

江永昌  鄭運鵬  鍾佳濱  王美惠  湯蕙禎  

郭國文  洪申翰  陳明文  陳歐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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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飲食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學校飲食供給之相關食品安全與環境衛生議題日漸受到關注，蓋因學校飲食攸關學

生之健康，並與學生飲食教育息息相關；並進而影響學生日後對於飲食概念之養成與對食物之認識

。然而目前關於學校飲食供給之相關規定，仍分散於各式法規命令，缺乏統一規範；並對於學校飲

食供給之規範，恐力有未逮。而學校因地理環境、城鄉差距、規模大小、學生人數等因素，學校飲

食供給之方式複雜且多元；若未規範於一部專法，恐有掛一漏萬之嫌。 

且參酌鄰近國家，日本與韓國分別已於 1954 年與 1981 年制定《學校給食法》，我國目前尚

缺乏統一之規範供相關單位依循。為保障學校飲食安全，促進學生健康發展，同時為建構完善之學

校飲食供給制度，明確學校飲食供給之規範；確保學校食材營養及安全，促進學生之身心健康發展

，培養學生健康飲食觀念，認識與尊重多元飲食文化，奠定國民健康基礎，爰擬具《學校飲食法》

（以下簡稱本法）草案，條文計二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三條） 

四、學校飲食供給制度之辦理目標。（草案第四條） 

五、學校飲食及教育研究中心之設立及任務。（草案第五條） 

六、學校飲食及教育政策會之設立、組成及任務。（草案第六條） 

七、學校飲食及教育推動會之設立、組成及任務。（草案第七條） 

八、學校飲食促進會之設立、組成及任務。（草案第八條） 

九、主管機關稽查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方式、自設廚房經費補助及設置獨立用餐空間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學校飲食專責單位之設置與營養師之配置及職責。（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學校飲食執行秘書之業務及減少授課之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學校飲食衛生管理稽查及相關人員進修及研習之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學校飲食資訊透明化及學校與廠商登載飲食資訊之義務。（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學校飲食設計原則、提供不同飲食需求及鼓勵學校採用在地食材。（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學校飲食費收取、補助、學校飲食費得受捐贈及專款專用之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學校辦理飲食供給制度應成立專戶處理帳務收支使財務透明化。（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協助學校推動飲食及飲食教育。（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採購契約書參考範本之規定。（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獎懲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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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本法之施行細則之授權規定。（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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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飲食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完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之飲食供給制度，確保學校食材營養

及安全，促進學生之身心健康發展，培養學

生健康飲食觀念，認識與尊重多元飲食文化

，奠定國民健康基礎，特制定本法。 

關於學校飲食之事項，優先適用本法之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

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第二項明定與學校飲食有關之事項，應優

先適用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

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

；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本法規定關於學校飲食供給之事項涉及

其他機關之業務時，應由主管機關會同各相

關機關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關於學校飲食事項之主管機關雖為教育部

，惟學校飲食可能涉及衛生、食品安全、

環保、農業等其他機關之業務；為順利辦

理學校飲食供給之事項，爰明定第二項規

定，應由主管機關會同各相關機關辦理。 

第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全國學校應依本法辦

理學校飲食、學校飲食教育及其他學校飲食

之相關事項。 

明定本法之適用對象，並為因應社會變遷，學

校提供之飲食態樣多元，爰不加以區分；使學

校提供之飲食皆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規劃學校飲食供給制度

，應達成下列目標： 

一、確保學校提供之飲食均衡營養並符合衛

生安全之標準，以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二、推動正確健康飲食觀念，促使學生具備

選擇健康飲食之能力。 

三、培養學生關懷在地飲食文化，並認識多

元飲食文化，以提升學生對飲食之了解。 

四、建立學生對食品生產、流通及消費等知

識，以提高學生對食品安全衛生之意識。 

五、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

優良農業產品，提升國內農業與學校飲食

供應之連結，強化在地食材之運用。 

六、其他有益於促進學校飲食之相關事項。 

明定學校飲食供給制度之目標，使主管機關訂

定與學校飲食相關之事項時，得有所依循。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學校飲食促進研

究中心，其任務如下： 

一、研發學校飲食供給之食譜。 

二、協助學校建構及運用廚房。 

三、建立學校營養師及廚房人員在職訓練與

考核機制。 

一、明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學校飲食促進研究中

心，並明定研究中心之任務，爰為第一項

之規定。 

二、學校飲食促進研究中心之組織，另以法律

定之，原為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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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健康飲食教育、食農教育與多元飲

食文化課程。 

前項中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學校飲食品質及

飲食教育，應組成學校飲食及教育政策會，

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學校飲食促進與飲食教育政策及計

畫。 

二、督導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學校飲食供給及

飲食教育推動事項。 

三、規劃其他有關促進學校飲食供給及飲食

教育重大事項。 

四、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學校飲食及教育政策會，其成員應

包括中央衛生福利、農業、政府採購主管機

關、地方主管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任一性

別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一、為促進學校飲食品質及飲食教育，參酌《

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中

央主管機關應組成學校飲食及教育政策會

，並辦理學校飲食促進之相關事項，爰為

第一項之規定。 

二、考量學校飲食將涉及衛生安全、食材品質

、採購及各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故學

校飲食及教育政策會應包括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農業主管機關、政府採購主管

機關、地方主管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為政

策會成員；並明訂任一性別成員之比例，

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第七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召開學校飲食及飲食

教育推動會，負責規範、輔導、考核及獎懲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相關業務，訂定學校飲食

供給及飲食教育推動計畫，並編訂學校飲食

工作手冊。 

前項學校飲食及飲食教育推動會，其成

員應包括教育、衛政、農政、社政機關、民

間相關機構、現任家長及現任學生代表、專

家、學者；其中民間相關機構、團體、家長

及學生代表，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一、第一項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召開

學校飲食及飲食教育推動會，負責規範、

輔導、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飲食相關業務

。並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訂定飲食供給及

飲食教育推動計畫，並編訂學校飲食工作

手冊，俾利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有所依循，

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為擴大參與、提高透明度、嚴謹流程與完

善規範，以落實各學校飲食供給之辦理及

監督，第二項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所召開之

學校飲食及飲食教育推動會之成員組成；

並明定使用者代表之比例及任一性別成員

之比例，俾利規範、輔導、考核及獎懲所

轄學校飲食辦理相關業務，爰為第二項之

規定。 

第八條 學校供給飲食應成立學校飲食促進會

，辦理學校飲食、學校飲食教育、食品安全

、膳食採購、廠商評選及其他學生飲食供給

之相關事項；其組成、評選及迴避原則，由

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小組會議成員組成，現任家長或現

任學生代表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任

一性別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一、為維護學校飲食食品安全、評選優良廠商

，爰明定學校辦理飲食供給制度應召開學

校飲食及飲食教育推動小組會議；並明定

組成、評選及迴避原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

之，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學校飲食及飲食教育與家長及學生息息相

關，故明定使用者代表比例及任一性別成

員之比例，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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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直轄市、縣

（市）政府，稽查學校辦理飲食供給制度執

行之情形並派員訪視。 

前項稽查項目、校數等執行方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 

一、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三

項後段之規定，明定各該主管機關應定期

稽查學校辦理飲食供給制度執行之情形，

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三

項後段，就有關稽查項目、校數等執行方

式，由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

府定之，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第十條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以學校自設廚房為

原則；必要時，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設廚房委外辦理飲食供給。 

二、由鄰近學校辦理飲食供給。 

三、外訂盒餐或團膳方式辦理。 

各該主管機關應鼓勵及補助學校自設、

修繕及更新廚房及相關設備；其補助辦法或

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自設廚房者，於廚房及相關設備之

修繕及更新，應考量資源永續與環境安全。 

學校得以餘裕空間設置獨立用餐空間；

其設置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

之。 

一、考量以學校自設廚房辦理在地食材之採購

與製備，較易掌握其安全衛生與品質，爰

明定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方式，以學校自設

廚房為原則；必要時，得由鄰近學校或外

訂盒餐或團膳方式辦理，爰為第一項之規

定。 

二、為鼓勵學校設置廚房以供給飲食，廚房及

相關設備所需之設置、修繕、更新經費，

授權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補助辦法或

自治法規給予協助，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三、考量永續資源與維護工作人員之安全，明

定於廚房及相關設備之修繕及更新，應通

盤考量之，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四、各級學校因受少子女化之衝擊，學校有餘

裕空間得以彈性使用，為使學生享有良好

之用餐環境，爰由各該主管機關鼓勵學校

設置獨立用餐空間，其設置辦法或自治法

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四項之

規定。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並

置營養師至少一人，辦理學校飲食業務。 

學校班級數三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

養師一人；班級數未滿三十班者，應由地方

主管機關考量學校校數、班級數及分布距離

定員額數，跨校聯合聘任之。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依學生成長過程之營養需求設計飲食規

劃。 

二、飲食衛生安全管理及督導。 

三、飲食供給管理及執行。 

四、學校飲食教育之規劃與實施。 

五、個別對象之營養衛教及健康諮詢。 

一、參酌《學校衛生法》第四條之規定，明定

各主管機關，辦理學校飲食業務應設置專

責單位並置專業人員，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 

二、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前段，明定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

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惟以目前學校飲食

供給狀況觀之，營養師之設置有不足，難

以確保學校飲食安全及健康，應調降營養

師與學生比例，故明定班級數達三十班以

上者，應至少設置一位營養師；另考量班

級數未滿三十班之學校仍需要營養師把關

學校飲食，因此由地方主管機關考量學校

校數、班級數與分部距離定員額數，跨校

聯合聘任，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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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明定學校營養師職責，並酌作文字修

正，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第十二條 學校應置飲食執行秘書，負責學校

飲食供給業務管理等行政工作。 

前項飲食執行秘書得由學校教職員兼任

，學校應依規定減少其授課節數，其設置人

數及其他相關規定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一、學校應置飲食執行秘書，辦理飲食供給業

務相關之行政工作，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前項飲食執行秘書得由學校教職員兼任，

惟飲食執行秘書之工作多涉及食材登錄等

事項，事務繁瑣且業務量龐大，學校應依

規定減少其授課節數，飲食執行秘書設置

人數與相關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爰

為第二項之規定。 

第十三條 學校應加強廚房及獨立用餐空間之

衛生管理。 

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理學校廚房相

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 

學校廚房、獨立用餐空間與飲食之衛生

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

一項所定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飲食衛生

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理。學校每

週應至少檢查學校廚房及獨立用餐空間一次

，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

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飲食衛生，每學年至少

一次，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

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採外訂盒餐或團膳方

式辦理者，其廚房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管

理、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及督

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農業及衛生主

管機關定之。 

一、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

規定，明定學校應加強廚房及獨立用餐空

間之衛生管理，並酌作文字修正，爰為第

一項之規定。 

二、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明定學校廚房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

及研習，以提升食品製作之安全，並維護

學生健康之權益，並酌作文字修正，爰為

第二項之規定。 

三、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

規定，明定學校餐飲衛生管理、學校廚房

及獨立用餐空間衛生環境，應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四項

授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食品之《食品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以維護學校飲食安

全，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四、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

規定，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

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學校應定時檢查

學校廚房及獨立用餐空間，並強化檢查、

紀錄之機制，爰為第四項之規定。 

五、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五項之

規定，明定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

及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抽驗學校餐飲衛生，

藉由外部監督機制，以提升學校食品之衛

生安全及品質，爰為第五項之規定。 

六、學校飲食之供給若採外訂盒餐或團膳方式

辦理者，其廚房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規定，爰為第六

項之規定。 

七、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二條第六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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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管理及設置、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

修、研習及督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衛生及農業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七

項之規定。 

第十四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至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臺登載當日供餐之

主食材原料、食材原產地、品名、廠商、標

章等資訊。 

學校自設廚房供應學校飲食者，應由學

校或廠商至前項平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 

供應學校盒餐或團膳之廠商，應至第一

項平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 

前二項食品相關資訊由廠商登載時，學

校應負督導之責。 

一、明定各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至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臺登載食品資訊，

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明定學校自設廚房供應學校飲食者，應由

學校或廠商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系

統平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爰為第二項之

規定。 

三、明定供應學校盒餐或團膳之廠商應至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臺登載食品資

訊，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學校對於廠商登載食品資訊之

督導責任。 

第十五條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學校飲食內容及營養基準及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飲食。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應尊重學生飲食需

求，提供蔬食餐或其他類型之餐食選擇。 

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主管機關鼓勵學校

採用在地食材、推廣地方飲食；其相關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之學校飲食內容及營養基準及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所定之國人膳食營養參考攝取

量，以提供衛生、安全及均衡之學校飲食

，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明定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應因應學生不同之

飲食需求，提供蔬食餐或其他類型之餐食

選擇，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三、明定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主管機關，鼓勵

學校採用在地食材及推廣地方飲食，相關

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第十六條 學生飲食費由學校納入代收代辦費

向學生收取，或由各該主管機關補助；其收

費機制及費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教職員工參加學校飲食供給者，比

照學生收費。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方財力級次、學校

地理位置、供給模式，補助地方主管機關辦

理學校飲食相關經費及弱勢學生飲食費。 

各該主管機關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地

區學生飲食之需要，除補助學校辦理飲食經

費外，應會同農業主管機關協助在地食材供

一、《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學校依學生個人需要及使用之

事項，或學校為學生相權益及福祉，得接

受委託代收代辦飲食費。前開費用之收費

機制及費額，由主管機關定之；另對於學

校飲食所需之食材、運輸等費用，得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訂補助規定，爰為第一項之

規定。 

二、明定學校教職員工若參加學校飲食者，比

照學生收費，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三、考量地方財政因素，中央主管機關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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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事宜；其補助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

管機關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及學校得依公益勸募條例

及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規定，接

受民間團體或個人捐贈學校飲食經費。 

前五項所定代收代辦費、補助款、捐贈

款應專款專用管理之。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學校飲食相關經費及弱

勢學生飲食費，並依地方財力級次、學校

地理位置、供給模式給予補助，爰為第三

項之規定。 

四、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三

項之規定，明定主管機關為因應山地、偏

遠及離島地區之需要，應會同農業主管機

關協助在地食材供應事宜；補助學校辦理

飲食經費之補助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

主管機關定之，並酌作文字修正，爰為第

四項之規定。 

五、為廣納社會公益人士或團體對學生用餐之

關懷，各該主管機關及學校得依《公益勸

募條例》及《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

條例》規定，接受民間團體或個人捐贈學

校飲食經費，爰為第五項之規定。 

六、為避免學生飲食費無確實使用於學校飲食

上，進而無法確保飲食供給品質，明定代

收代辦費、補助款、捐贈款應以專款專用

管理之，爰為第六項之規定。 

第十七條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應成立專戶，其

收支帳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

告之。 

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三項之

規定，以提高學校辦理飲食供給財務收支帳務

處理透明度，並酌作文字修正，爰為本條之規

定。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協助辦理

及推動學校飲食及學校飲食教育。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俾利推動學校飲食

等相關工作之執行，爰為本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學校辦理飲食供給之採購，應參考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採購契約書範本與供應

業者簽訂書面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之規定，學校辦理學校飲食採購應參考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契約範本與供應業者

簽訂書面契約，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參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二

項之規定，前項之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

央主管定之，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第二十條 各該主管機關對所轄學校辦理飲食

優異者，應予獎勵；辦理不善者，應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情節重大者，由各該

主管機關議處。 

前項獎懲、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一、為提升學校飲食供給之品質，主管機關對

所轄學校辦理學校飲食優異者，應予獎勵

，辦理不善者，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或情節重大者，由各該主管機關議處

，爰為第一項之規定。 

二、前項獎懲之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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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明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施行日期。 

 

 


